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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 2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一份关于叙利亚政权对被囚禁者实行酷刑和即决处决的报告(见

附件)。这一报告是 2014 年 1 月公开的，是一个由法律、医学和医学照相专家组

成的调查委员会编制的，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前首席检察官

德斯蒙德·达席尔瓦爵士。  

 该小组所进行的工作依据的是一名已经叛逃的前叙利亚军事警察提供的照

片，此人的代号为“凯撒”。从就叙利亚冲突一开始，他就负责拍摄叙利亚政权

监狱中死亡的被拘留者的尸体，他们身上有导致其死亡的各种虐待。 

 已通过深入的专家分析证实了从“凯撒”手中得到的照片的真实性。这些可

怕的照片显示，自冲突开始以来，大约 11 000 名叙利亚人在叙利亚政权的监狱

中遭到酷刑，并被执行死刑。 

 谨请将本函及所附报告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热拉尔·阿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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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 2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 

  关于被现行的叙利亚政权囚禁者遭受酷刑和死刑的某些证据的公信力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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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调查组成员 
 
 

法律组 

尊敬的皇家律师德斯蒙德·达席尔瓦爵士(主席)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前首席检察官。他是联合国秘书长亲自任命的。以这

一身份他逮捕了利比里亚总统查尔斯·泰勒。 

皇家律师杰弗里·尼斯教授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案的前首席检察官。 

戴维·克兰教授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第一位首席检察官。他是联合国秘书长亲自任命的。

以这一身份他起诉了利比里亚总统查尔斯·泰勒。 

法证组 

斯图尔特·汉密尔顿博士(荣誉) 

 联合王国内政部登记的一名法医病理学家 

苏珊·布莱克博士教授 

 解剖和法医人类学教授。认证的法医人类学家。 

斯蒂芬·科尔  

 聪明法证公司(Acume Forensics)技术事务主任和法证图像专家。 

 

 二. 执行摘要 
 
 

 这一调查组成员集体拥有起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其他违反国际法罪行方

面的丰富经验。 

 调查组的任务是确定叙利亚的一名叛逃者的公信力，他在叛逃之前的职业是

在叙利亚政府军事警察部门服务。多年来，他一直以这一身份在军事警察部门任

职，在任职中，他的任务是给犯罪现场拍照。随着内战的开始，他的工作性质发

生了变化。他以及他的同事们现在的职责是拍下和记录那些从拘留场所送至军医

院的尸体。 

 内战开始以来，他拍摄的尸体显示出饥饿、残酷殴打、勒脖子以及其他形式

的酷刑和杀害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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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组将其代号称为“凯撒”的叛逃者，在工作过程中，偷出他和他的同事

们拍摄的数万张尸体照片。其他人也偷运出其他类似的照片。总共，迄今这些进

程向叙利亚以外地区提供了约 5 万 5 千张(55 000)照片。由于每具尸体拍 4 或 5

张照片，这等于大约 1万 1 千个(11 000)死亡的被拘留者的照片。 

 在与“凯撒”进行认真面谈和根据向调查组展示的照片对现有的证据进行评

估后，调查组认定，就调查组而言，此人是一个真实和可靠的证人。他没有显示

出追求‘轰动效应’的任何迹象，他也没显示出党派性。尽管他他支持那些反对

现政权者，但调查组感到满意的是，他对他的经历作了诚实的描述。如果他想夸

大证据，他会很容易说他实际目击了处决。事实上，他相当直白地说，他从未看

到一次处决。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促成调查组得出结论，他的证据是可靠的，可

以很保险地在日后任何司法程序中据此采取行动。 

 

 三. 导言 
 
 

 调查组成员从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前往中东，履行伦敦市的Carter-Ruck 

and Co 公司交给他们的任务。 

 法律组抵达中东之前获得的信息是，一名来自叙利亚的叛逃者当时位于第三

国。 在叛逃前，他一直在军事警察部门任职。法律组还获悉，约有 5万 5 千张

(55 000)照片，照片所拍摄的是自 2011 年 3 月反对阿萨德政权的起义开始以来

遭受叙利亚现政权人员酷刑和杀害的大约 1 万 1 千名(11 000)被拘留者。 

 调查组了解的情况也是这名叛逃者将被行刑人员的照片拷贝到一个‘闪存

卡’(储存卡)中，提供了成千上万的照片。 

 交给调查组的任务是向叛逃者进行提问，并确定他是否是一名真实、可靠的

证人。 

 2014 年 1 月 12 日、13 日和 18 日约谈了为保护他将其代号称为“凯撒”的

叛逃者。 

 证人在向调查组叙述的过程中，谈及他在军事警察部门的工作，并告知小组

成员，给受伤或死亡者拍照的任务落在了他所在的科。然而，在反对阿萨德政权

的起义开始后，给拘留期间遭受酷刑和被杀害的被拘留者拍照成了常事。给被处

决者拍照的原因是双重的：第一，允许在家属不要求见尸体的情况下就可发放死

亡证，从而避免当局不得不对有关死亡作出真实解释；第二，确认处决命令已得

到执行。“凯撒”未在任何阶段向调查组表示，在发生任何酷刑或处决时他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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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调查方法 
 

法律方法 

 鉴于在叙利亚冲突中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和其他利益，调查组成员在处理评

价代号为“凯撒”的叛逃者的证据和照片任务时小心谨慎，并保持警惕性，调查

组本身不得不防止自己被用作推进某一特定观点的工具。 

 此外，鉴于事实上这一调查是要评估潜在的证据，如果属实，这些证据揭露

了违反国际法的最严重罪行，调查组成员对听到和见到的所有证据进行了严格审

查。鉴于所作指控的性质，调查组只是在所涉犯罪最令人信服，并得出不利结论

的情况下着手进行调查。 

 在这方面，调查组得到三名具有丰富经验的法医专家的干练协助，法律组十

分感谢其专业精神。 

法证方法 

 斯图尔特·汉密尔顿博士和苏珊·布莱克教授审查了尸体的数码照片。首先，

是在专家不知道“凯撒”的证据或他的证据的任何书面描述的情况下审查照片的。

评估这些照片是为了了解人身伤害和其他相关特点的证据。了解到据说这些照片

是在叙利亚武装冲突时期拍摄的，因此，专家会考虑到由于合法军事行动而明显

受伤的可能性。 

 三十五张照片直接上载到联合王国聪明法证公司一个安全的服务器上，以便

数码图像专家斯蒂芬·科尔进行评估。他向调查组确认，这些图像未经数码修改。 

 在五万五千张(55 000)图片中，二万六千九百四十八张(26 948)是放在审查

照片的计算机的多个文件夹内的。调查组感到满意的是，二万六千九百四十八张

(26 948)照片中的所有照片是“凯撒”提供的，还有其他两万多张照片中的一些

也是他提供的。
1
  

 这些尸体中很大比例显示出下文所界定的极度消瘦的状况： 

 极度消瘦：一个人要被列为极度消瘦(医学上称为极度瘦弱(cachexia))应该

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严重的体重过低，并具有诸如下列特征：船状腹部(腹部下

陷，股骨突出)、肋骨突出、肢体肌肉衰弱，在某些情况下，下陷和内凹的脸。

一个人仅仅看上去“瘦”不足以列入这一类别。 

 对特定类别的照片使用了下列术语： 

__________________ 

 
1
 调查组得到这些照片目前的持有者“叙利亚民族运动”的允许调阅了这一段中所提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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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信服的遭受创伤的证据：对这一类别的照片，有证据显示遭到由于殴打、

捆绑、束缚或其他肉体攻击(但不包括由于合法的作战交火而合理受伤的情况)而

造成的人身伤害的证据。这一类别保留给专家感到可以高度肯定性地提交给法院

的那类伤害。 

 有许多尸体有血迹。照片上仅有此类血迹，而没有明显的受伤，不被视为受

伤证据；需要有造成流血的相关的伤。 

 明确的遭受创伤的证据：对这些照片而言，受伤的证据已部分看不清或照片

所照伤处不够清晰，不足以高度科学地肯定原因。因此，这些情况表明有关个人

存在遭受上文所述创伤的可能性，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没有明显创伤：照片没有显示可归于上述两类中的任何一类的明显证据。这

并不意味着该名个人不曾遭受非法创伤，只不过不能从现有证据中确认这一点。 

 专家们认为，他们只是审查身体外观结果。他们不能从身体外观确定是否实

际发生过酷刑，因为酷刑需要了解施加伤害的人的心态。 

 对照片进行法医分析的局限性 

 对照片进行法医专家评估存在某些局限：这些照片不是以调查家庭凶杀案的

犯罪现场调查员拍摄证据照片的方式拍摄的，据说这些照片是为了记录有关人员

的死亡而拍摄的。因此，这些照片比例尺寸不够小，对个人受伤情况没有近距离

拍照。大多数照片没有拍摄死者尸体的背面，因此，无法评估尸体背面是否受伤。 

 这些照片仅是尸体的外部，所以，内伤或内部自然疾病无法确定。 

 鉴于调查组所受时间限制，提供照片数量很大，无法就每个人的每张照片呈

现的具体伤害作出详细报告。因此，采取了上述分类做法。 

 

 五. “凯撒”的证据 
 
 

 这名从叙利亚叛逃的证人一直为叙利亚政府工作，为了保护证人和他的家庭

成员，调查组给他一个代号“凯撒”。 

 调查组让证人看了上面印有他的照片和职务的两张叙利亚身份证。 

 “凯撒”告诉调查组，在叛逃前，他在军事警察部门工作了大约 13 年。起

初，他的工作涉及到拍摄与普通刑事事项有关的照片，将这些照片送交“司法部

门”。
2
 简而言之，他是一名犯罪现场调查员。 

__________________ 

 
2
 引用“凯撒”的话用斜体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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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反现政权的内战开始以来，他的工作从犯罪现场和事件拍摄改成“拍摄

被杀的被拘留者”。“凯撒”告知调查组，在过去三年里，他与他所在科的其他人

的唯一工作是拍摄和记录被杀的被拘留者的尸体。“凯撒”还告诉调查组，他的

工作是困难的，引起他本人和他的同事“心理痛苦”。  

 有关程序是，当被拘留者在拘留场所被杀后，他们的尸体将被送至一个军医

院，他与一名医生和一名司法成员一道被派去医院，“凯撒”的分工是拍摄尸体。

他告诉调查组，一天有多达 50 具尸体要拍，每具尸体需要 15 至 30 分钟。
3
   

 记录这些尸体的目的是确保，没有一具尸体被安保人员送出，并在适当的时

候告知被谋杀的被拘留者的家庭成员，每起案例有关人员的死亡原因是“心脏病”

或“呼吸问题”，并让有关当局得知，处决已执行。 

 文件记录的程序是，当一名被拘留者被杀后，每具尸体会有一个与负责此人

的拘留和死亡的安保部门有关的参考号码。当该具尸体被送到军医院时，还会给

一个号码，以便虚假地记录，死亡是在医院发生的。一旦尸体被拍摄后，就会拉

到一个农村地区埋葬。 

 由于“凯撒”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深感关切，他利用一个‘闪存卡’(储存卡)将

这些照片拷贝后送给一名可靠的联络人。这些照片还包括那些似乎是被饿死者的

照片，还有一些被拍者有在死亡之前遭受酷刑的迹象。事实上，甚至在这些消瘦

的尸体上有殴打和烧伤的痕迹。在一些情况下，一些尸体没有眼睛。 

 “凯撒”和他单位里的人所拍的原始照片连同一份正式报告一道被送去了

“军事司法机构”。  

 当时“凯撒”计划叛逃，他让他科里的人拍一群尸体的照片，以便让有关地

点“看上去象一个屠宰场”。他给同事的借口是，拍摄一群尸体是为了，万一他

们漏拍一具尸体，他们可以回来找集体照。 

 “凯撒”告诉调查组，他做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叙利亚和叙利亚人民，以

便可以起诉杀人犯，实现正义”。 

 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以及他的直系亲属的生命，“凯撒”告知调查组，他逃

离了叙利亚，他描述了他的逃生路线。 

__________________ 

 
3
 “凯撒”解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尸体增多，资源缺乏，每具尸体所拍的照片数量减少。

法证组注意到每具尸体平均 4至 5张照片，确认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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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凯撒”联系人的证词 4 
 

 调查小组还听取了“凯撒”联系人的证据。这位证人为调查小组写下了他的

名字。为其自身安全起见，调查组不能公共披露他的名字。 

 证人证实，他是“凯撒”的姻亲，在反对叙利亚现政权的内战开始五天后离

开叙利亚，并与国际人权团体建立了联系。 

 随后，一个新闻委员会在中东成立，以收集和记录关于叙利亚境内正在发生

的事情的材料。 

 这名证人告知调查组，“凯撒”从早期阶段就与他的团体合作，证人出于这

一目的曾在 2011 年 9 月或 9 月前后与“凯撒”联系。据这名证人称，叙利亚政

权在反驳该团体所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因此“我们开始在该政权内部寻找一个信

息来源。在获取关于被拘留者和失踪者的证据方面存在难点。我们必须寻找那些

在该政权本身工作而又同情我们事业的人……”。
5
 

 证人告知调查组，在送出数万张照片之后，“凯撒”开始对其安全感到关切，

这名证人和其他人开始为“凯撒”的成功叛逃进行规划。证人描述了“凯撒”如

何被偷偷带出叙利亚以及他的家人如何在晚些时候追随其后。证人谈到叛逃过程

耗时大约四个月这一情况。 

 

 七. 调查组的调查结果 
 
 

 调查组发现，这名代号为“凯撒”的证人不仅可信，而且他的叙述非常有说

服力。 

 “凯撒”关于叙利亚政权需要被杀者照片的叙述完全符合该政权确保杀死被

拘留者的命令得到执行的需要。调查组认为，给被杀拍照的需要强有力地指向这

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杀人行为是有计划、有命令和得到上级指示的。 

 “凯撒”关于他本人或他所在科一天中经常要为可能高达五十(50)具尸体拍

照的证词是证明杀人行为具有计划性的有力证据，调查组本身相信其证词。我们

进一步指出，用于确定尸体并在尸体上被拍到的编号系统是证实有组织的杀人形

式的证据。 

 “凯撒”的叙述很清楚地说明，他在拍照时经常看到被拘留者极度消瘦的尸

体。的确，那些被杀者极度消瘦的尸体很可能说明饥饿被用作一种酷刑手段。 

__________________ 

 
4
 一名叙利亚民族运动成员。 

 
5
 引用联系人的话用斜体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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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主管被拘留者的人似乎使用了多种形式的酷刑。一些尸体明显存在明确

无误的勒死痕迹。死者生前曾经遭受殴打的痕迹在其尸体上显而易见。 

 在照片中出现大量没有明显受伤处的年轻人，暗示其死亡是非自然手段造成

的。例如，有些尸体存在电刑致伤㾗迹。我们承认这是一种推测性结论。然而，

考虑到所有其他事实，包括这些尸体和其他明显被谋杀者的尸体在一起的事实，

对这类照片的审视为这样的结论提供了支持，即这些人命丧于其逮捕者之手。 

法证调查结果 

 法证组共审查了大约五千五百(5 500)张照片。显然，大多数死者被拍了四、

五张照片，据此可估计法证组研究了约一千三百(1 300)具个人尸体的照片。 

 最初以浏览方式审查了两千(2 000)张照片，以便了解伤害的性质和程度，

然后又对三千五百(3 500)张照片进行了更详细的审查。 

 绝大多数是年轻男子的照片，年龄很可能在 20 岁到 40 岁之间，少数人则更

可能有 60 岁。其中没有儿童。所看过的照片中只有一具女尸，尸体穿着衣服，

没有显示出受伤迹象。这些尸体大多未穿衣服或穿得极少。 

 在这五千五百(5 500)张照片中，一共对八百三十五(835)名死者的照片进行

了详细评估。其中 20%显示遭受创伤的迹象，30%不确定，42%显示极度消瘦的迹

象。 

• 颈部的索沟是横向的，这不符合典型的吊死情况中索沟压向颈部上方的

情况，法证组认为，这种迹象代表勒死。这种类型的勒死与作为一种酷

刑手段的勒死相符。在有些死者的照片中，索沟出现在手腕和脚踝上。

在一个案例中，一个塑料电缆扎带套在脚踝上，被用作条索。 

• 大多数体表平行条状挫伤出现在躯干上，尽管有些出现在四肢上。这些

非常符合用棍棒状物体反复打击的效果。 

• 还有其他损伤，如挫伤和擦伤，这些基本上是非特异性的，原因是无法

推断出具体的致伤工具或机制。 

• 存在很高程度的极度消瘦，许多人的照片显示存在变色和溃疡的迹象，

主要在足部和小腿部位。这种现象的精确病因还不清楚，原因可能不止

一个。可能的解释包括压力效应(压疮)、血管供血不足、使用热或冷的

物体造成损  伤以及营养状况不良造成的组织分解。 

• 必须指出，这些溃疡性病变大多数发生在青年男性身上，用自然原因解

释所有这些观测结果是极不可能的。 



S/2014/244  
 

14-29389 (C)10/19 
 

 总体上有证据表明，相当多的死者极度消瘦，不少曾遭到捆绑和(或)遭到棍

棒状物体击打。 

 在审查的案例中只有少数能够看到令人信服的可以解释死亡原因的损伤，但

任何对身体背面造成的致命损伤未在照片中反映出来。同样，必须指出，法证小

组明确表示，有很多方法可以杀死一个人而留下极少甚至不留下关于致死手段的

外部痕迹。 

 在完成了最初的浏览和对这八百三十五(835)具尸体的照片的更正式的分析

之后，又从两个随机选取的文件中抽取了由一百五十(150)名不同个人的照片组

成的“样本”进行详细检查。收录了那些尸体清晰可见、大部分身体未被衣服遮

蔽的个人照片。按照尸体的解剖部位记录了信息，即头、颈、躯干、上臂、下臂、

大腿和小腿/足部。记录了每个部位创伤的类别，包括疤痕、溃疡、体表平行条

状挫伤、非特异性损伤和索沟。当尸体上仍存在临时绷带或明显的条索时，也进

行了记录。个人是否极度消瘦也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加以记录。这一审查的结果

列于附录表 1。 

 样本的结果： 

• 这些尸体的脸部只存在非特异性损伤。6 在 24%的样本(36 名个人)中可

看到这些损伤。 

• 19%的人的颈部照片显示出非特异性损伤，16%显示出颈部索沟。法证组

认为，这些索沟可能与致命性或非致命性勒死的痕迹相符。这些印痕似

乎不符合绞刑的痕迹，而且在一个案例中，存在一条典型条索(图 5)。 

• 躯干照片显示，1%的案例存在疤痕，1%的案例存在溃疡，5%的案例存在

体表平行条状挫伤。 

• 在臂和前臂的照片中看到的大多数损伤都是非特异性的(分别为 10%和

7%)，1%的案例在臂部显示体表平行条状挫伤，11%在腕部显示索沟痕迹。 

• 大腿的照片显示，有些案例存在溃疡(10%)并伴有疤痕(5%)和体表平行

条状(1%)。 

• 所审查的大多数照片都显示出小腿/足部的溃疡(55%)，7 %显示出疤痕，

6%显示出非特异性损伤。 

__________________ 

 
6
 出于安全和隐私目的，本文件附录 A中所显示的照片已经去除了脸或其他可能识别身份的特征

(调查组完整查看了这些照片)。 

 
7
 见附录 B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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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的照片中小腿部位发现明显的条索；9%的照片中出现绷带，大部分看

上去像临时性的。 

• 只有 5%的尸体照片未显示出明显的损伤或极度消瘦迹象。 

• 62%的死者照片显示极度消瘦。 

 

 八. 结论 
 
 

• 调查组确信，根据其已审查的材料，存在明确证据，可使一个法院的真

相裁判庭相信，叙利亚政府人员对被拘留者实施了有计划的酷刑和杀

害。 

• 这种证据将支持对叙利亚现政权危害人类罪的调查结果。 

• 这种证据还将支持对叙利亚现政权战争罪的调查结果。 

 尊敬的皇家律师德斯蒙德·达度尔瓦爵士(主席) 

 
 

戴维·克兰教授 

皇家律师杰弗里·尼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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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附录 
 
 

A. 一些选定的照片样本 

B. 样本结果表 

C. 法医术语词汇 

附录A.一些选定的照片样本
8
  

 

  

 

 
__________________ 

 
8
 调查小组查看的图片目前由叙利亚民族运动持有。 

          图 1——极度消瘦的遗骸 

 

图 2——两具遗骸极度消瘦的状况。另外注意小腿和脚踝部位溃疡和变色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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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颈部前表面的横向索

沟 

 

 
 
 
 

图 4——颈部带图案的索沟 
 

 
 
 

图 5——颈上的带状

物，其脊形图案与图 4

中另一人身上的索沟非

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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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极度消瘦的个

人，下胸壁存在体表平

行条状挫伤 
 

 
 

 

图 7——前胸和腹壁

存在体表平行条状

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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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前胸和腹

壁存在体表平行条

状挫伤 
 

 

图 9——前胸和腹壁存在体表平行条状挫伤(如箭头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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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小腿下

端和足部的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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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B.样本结果表 

身体部位 受伤类型 人数 占总人数百分比 

面部 非特异性 36 24% 

颈部 非特异性 28 19% 

 索沟 24 16% 

躯干 非特异性 27 18% 

 体表平行条状挫伤 7 5% 

 疤痕 2 1% 

 溃疡 1 1% 

臂部 非特异性 15 10% 

 体表平行条状挫伤 2 1% 

 溃疡 1 1% 

前臂 非特异性 11 7% 

 索沟 11 7% 

 溃疡 4 3% 

大腿 溃疡 15 10% 

 非特异性 8 5% 

 疤痕 8 5% 

 体表平行条状挫伤 2 1% 

小腿 溃疡 82 55% 

 疤痕 14 9% 

 绷带 14 9% 

 非特异性 9 6% 

 索沟 3% 

零损伤  8 5% 

极度消瘦  93 62% 
 
 

表 1 由 150 人组成的样本记录到的损伤类型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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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类型 总数 

面部 36 

颈部 52 

躯干 37 

臂部 18 

前臂 26 

大腿 33 

小腿 110 
 

表 2 每个部位发生损伤的总数。 

 

斯图尔特·汉密顿博士(荣誉) 

苏珊·布莱克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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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法医术语词汇表 

 

 许多法证术语被法医病理家和人类学家以特定的方式使用。为明晰起见，现

确定如下。 

 挫伤：挫伤是血液从受损的血管中渗漏所产生的结果。在受到撞击(身体撞

击物体或身体遭到物体打击)或诸如紧握这样的压迫时最常见。许多挫伤在尺寸

和形状上相对而言不具有特异性，但有些则可能再现致伤物的形状。例如，索沟

和鞋痕。 

 体表平行条状挫伤：由棍棒状物体打击产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挫伤。这样的

打击在致伤物边缘处拉伸和损伤血管并产生平行条状挫伤。 

 擦伤: 擦伤(“抓痕”或“擦痕”)是作用于皮肤上的剪切力去除表层皮肤的

典型结果。 

 挫裂创：挫裂创是由钝器伤压碎和撕裂皮肤导致的。在技术术语中，锐器产

生切创，而不是挫裂创。 

 枪弹创：这是由子弹穿过身体产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挫裂创。当发射体进入

身体时产生入口创。如果发射体又离开身体，则产生出口创。 

 血液坠积：又称为尸斑。人死后，血液在重力作用下坠积于尸体低下部位，

产生紫色-粉红色的变色斑痕。如果尸体很快被移动，血液会随着新的位置流动，

但一段时间以后，血液坠积会使皮肤永久变色(指血液坠积变得“固定”)。 

 尸体腐败：死亡后尸体退化的过程。腐败和干尸化是两种主要形式。 

 溃疡：(皮肤)上皮表面的缺损。可由很多潜在原因导致。 

 

 


